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一年十月四日以農金字第一○一五○八○四七三號令訂定發布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要點(下稱本要點)，並於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
為落實輔導及培育農業青年人力政策，協助青年農民取得營農資金，依青年農民實務需求再予檢討，放寬及新增貸款支應對象，並考量現行農產品採多元化行銷模式，新增貸款資金得用於從事電子商務相關費用；另為利貸款經辦機構審查借款人資格，新增借款人於申貸時應提供貸款資格佐證資料，以確保貸款效益，及為簡化貸款規定，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爰修正本要點，計四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1、 放寬及新增貸款支應對象。(修正規定第三點)
2、 將電子商務相關費用納入貸款支應範圍。(修正規定第四點)
3、 新增借款人於申貸時應提供貸款資格佐證資料，以利貸款經辦機構審查，確保貸款效益。(修正規定第五點)
4、 為簡化貸款規定，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修正規定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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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年齡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申貸前五年內曾參加農委會所屬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漁)會、農業學校(院)舉辦之相關農業訓練滿八十小時。
3.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或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
4.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
5.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格產銷班之班員。
6.曾獲農委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頒發農業相關獎項。
7.具農場實習或有從事農業生產經驗。
[bookmark: _Hlk441054320]（二）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
前項借款人於貸款存續期間，如有農業以外其他職業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三、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年齡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申貸前五年內曾參加農委會所屬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漁)會、農業學校(院)舉辦之相關農業訓練滿八十小時。
3.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於農委會核定之農業經營專區內已簽訂土地利用公約，並取得擔任營運主體之農會所出具佐證文件。
(2)取得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或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資格。
(3)受僱從事水產養殖生產工作，並提供僱用契約、在職證明、勞工保險或其他足資證明受僱文件之一。
(4)於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有養殖放養量申報紀錄。
(5)出具林業產銷合作社社員之證明文件、森林登記證、國有林林產物採取(搬運)許可證、公私有林林產物採運許可證、林業主管機關核發受政府獎勵造林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持續經營林業文件之一。
(6)配合農委會農業政策，並取得農委會或所屬機關（構）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
前項借款人於貸款存續期間，如有農業以外其他職業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一、鑑於現行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且另須具備條件之規定，有務農經驗或意願之青年農民，不易取得相關佐證文件，爰予刪除，並就實際務農狀況覈實檢討。
二、考量農會會員、漁會甲類會員、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及產銷班班員之相關法規另有務農規定，具該等資格者應已有務農經驗，為鼓勵其創業務農，支應其營農所需資金，爰增列為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貸款對象。
三、青年農民若曾獲農業主管機關所頒農業獎項之肯定，顯見已有相當務農事實或技術，為鼓勵其創業務農，支應其營農所需資金，爰增列為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貸款對象。
四、部分青年農民於農場實習或工作後已具基本務農知識，為鼓勵其創業務農，支應其營農所需資金，爰增列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貸款對象。
五、第二項未修正。



	四、本貸款用途為提供青年從事農業生產與其相關之農產運銷及電子商務等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但借款人資格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者，得用於直接從事農產運銷及電子商務所需資金。
        前項所稱農產運銷，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款規定之農產品之集貨、選別、分級、包裝、儲存、冷凍 (藏) 、加工處理、檢驗、運輸及交易等各項作業。  
	四、本貸款用途為提供青年從事農業生產與其相關之農產運銷等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但借款人資格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者，得用於直接從事農產運銷所需資金。
        前項所稱農產運銷，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款規定之農產品之集貨、選別、分級、包裝、儲存、冷凍 (藏) 、加工處理、檢驗、運輸及交易等各項作業。  
	一、考量現行農產品採多元化行銷模式，故新增貸款資金得用於從事電子商務所需資金。
二、第二項未修正。

	五、借款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農業經營計畫、申貸資格佐證資料及下列相關文件，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作物類貸款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如有興建固定設施者，應另檢附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1.借款人本人或配偶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2.農地所有權人之農地同意使用書、土地登記簿謄本。
3.借款人與農地所有權人所訂之租約。
（二）申請林業類貸款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如為興建林業設施者，應另出具土地作林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出具公函證明)：
1.借款人本人依森林登記規則取得森林登記證；森林位於非林業用地無法取得森林登記證者，應出具地方林業主管機關核發受政府獎勵造林證明。
2.借款人與政府所簽訂之國、公有林租地造林契約書。
3.借款人出具之林產物國產來源證明文件。
（三）申請養殖類貸款者，應檢附借款人之養殖漁業登記或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
（四）申請畜牧類貸款者，應檢具本人、配偶、或父母之土地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或畜牧場登記證書，如屬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應於撥貸後二年內補正經營許可證明文件。養乳牛農民需另檢附收乳證明。
（五）申請農產運銷貸款者，如有興建固定設施，屬農業用地者，應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但依法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非屬農業用地者，應檢附建築執照。
	五、借款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農業經營計畫及下列相關文件，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作物類貸款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如有興建固定設施者，應另檢附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1.借款人本人或配偶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2.農地所有權人之農地同意使用書、土地登記簿謄本。
3.借款人與農地所有權人所訂之租約。
（二）申請林業類貸款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如為興建林業設施者，應另出具土地作林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出具公函證明)：
1.借款人本人依森林登記規則取得森林登記證；森林位於非林業用地無法取得森林登記證者，應出具地方林業主管機關核發受政府獎勵造林證明。
2.借款人與政府所簽訂之國、公有林租地造林契約書。
3.借款人出具之林產物國產來源證明文件。
（三）申請養殖類貸款者，應檢附借款人之養殖漁業登記或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
（四）申請畜牧類貸款者，應檢具本人、配偶、或父母之土地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或畜牧場登記證書，如屬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應於撥貸後二年內補正經營許可證明文件。養乳牛農民需另檢附收乳證明。
（五）申請農產運銷貸款者，如有興建固定設施，屬農業用地者，應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但依法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非屬農業用地者，應檢附建築執照。
	明定借款人應於申貸時檢附申貸資格佐證資料，俾供貸款經辦機構審證，以確保貸款效益，爰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十、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五。但借款人資格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者，於專案輔導期間，經營規模達農委會所屬機關(構)訂定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申請設施設備補助規定之最低規模以上，並提出證明文件者，租金貸款為無息貸款，其他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一。
	為簡化規定，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5

